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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唯一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的法学专家连振
华认为：探讨这个案件首先
要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叫
国家机关？他说国家机关有
以下标志：它的机构是国家
设置的、并由国家或地方财
政发放工资、人员编制是国

家公务员。国家机关包括国
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
各级人大及司法机关，而司
法机关又是国家机关的重
要组成部分。

他认为，法院在我国法
律体系中属于国家机关的范

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
其他国家机关可以成为刑事
被告，包括法院在内的司法
机关自然也应当依法承担刑
事责任，它不能排除在国家
机关之外。绝不能因为它具
有审判机关这一相对较为特

殊的身份，就不受法律制约，
就不承担刑事责任。

连振华认为，我国《刑
法》第387条明确规定，单位
受贿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
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关于豁免权，连振华

说，只有大使馆、驻华机构、
外交人员享有豁免权。在刑
法上，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公民和国家机关均不享
有豁免权。

另外，连振华说，单位
受贿罪的本质不是给单位
判刑，单位承担责任的方式
是被处罚金，量刑主要是针
对单位的主要责任人。此案
即便单位被定有罪，乌铁中
院仍然可以行使它的审判

权，因为主要责任人该判刑
的已经被判刑，审判队伍已
经重新调整和充实，行使审
判权也就不再有法律障碍。

连振华说，他支持检察

机关的意见，法院作为一级
审判机关执法犯法，比一般的
单位犯罪更应当予以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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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震动国内司法界的首例法院涉嫌单位犯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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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中，公诉方提供了
71份共8组证据，以证明乌

铁中院涉嫌单位受贿罪，被
告人杨志明涉嫌单位受贿
罪、受贿罪、贪污罪，被告人
蔡红军涉嫌单位受贿罪，被
告人王青梅涉嫌单位受贿罪
的犯罪事实。

从公诉机关宣读的起诉

书可以了解到，昌吉州检察
院在指控犯罪事实时分了两
个部分：一个是单位犯罪部
分；另一个是个人犯罪部分。

公诉机关指控该法院犯
有3宗罪案：其一，2001年1
月，杨志明接受乌鲁木齐某集

团公司总经理李某（另案处
理）的提议，将乌铁中院办理
案件的拍卖业务交由乌鲁木
齐一家拍卖公司独揽，所得佣
金三七分成（!"#$%&'

()），并安排副院长李某以
法官协会的名义与该公司签

订协议。2001年至2005年7
月，由蔡红军具体协调负责，
乌铁中院共收受这家拍卖公
司给付人民币941074.57元，
此款由王青梅管理。

其二，2000年下半年，杨
志明召集某价格事务所负责

人任某、王某及其他中介机构
的负责人开会，提出涉案标的
物评估作价费由法院与该价
格事务所四六分成（*"+,

-./01），一案一结。乌
铁中院直接从执行案款中扣
出作价费分成，由蔡红军具体

负责。5年内，乌铁中院共收
取人民币2849802.87元，此

款由王青梅管理。
其三，被告单位乌铁中

院成立“A类”办案组，负责
乌鲁木齐某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申请执行某银行、某集团
等案件，并支付该公司经理
李某及某律师事务所代理律
师胡某（23456）代理
费300余万元。乌铁中院在

2002年至2005年间多次收
受李某以“感谢费”名义给
付的人民币72万元，此款由
王青梅管理。

综上，公诉机关认为，自
2000年至2005年5年内，乌
铁中院接受请托、索取、收受

相关中介机构财物，为其谋
取利益，以拍卖佣金分成、评
估作价费分成及“感谢费”
的名义，向某拍卖有限公司、
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某价
格事务所等单位索取、收受
人民币4510877.44元交由王

青梅管理，王青梅按杨志明
授意，将上述款项在乌铁中
院账外、存入以乌铁中院法
官协会名义开设的账户或直
接将现金使用，应当以单位
受贿罪追究被告单位乌铁中
院的刑事责任。

检方另指控杨志明受贿
罪、贪污罪：杨曾在2005年以
帮助女婿偿还债务的名义收
受某集团总经理10万元现
金；2005年1月，杨的女儿欲
购买轿车，杨要求王青梅从
单位的小金库里提出现金10

万元给女儿买车，此款一直
未还。

ùí úûõüýþíõÿí

据了解，乌鲁木齐铁路
运输中级法院是国家的专门

审判机关，审判业务受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监督指导，
下辖乌鲁木齐、哈密、库尔勒
3个铁路运输法院，担负着全
局3000多公里铁道线上发生
的涉及铁路的刑事和民商事
纠纷案件的审理工作。

1997年中院新的领导班
子组建，由于工作出色，自治
区政法委将多起疑难复杂案
件指令铁路法院审理，高级
法院也授予两级法院全国铁
路法院系统内最为宽泛的管
辖范围；执行工作接受高级

法院指定的大量案件，成为
新疆法院系统赫赫有名的
“执行铁军”，这一做法被新
疆各法院竞相借鉴；乌铁中
院曾荣获全国创建精神文明
先进单位称号，成为新疆唯
一获此殊荣的法院。2000年

被自治区高级法院授予集体
三等功。2002年，再次被高级

法院荣记集体二等功，接连
创下新疆法院系统立功受奖

的多项纪录。
法院是否可以成为被告，

成为焦点。公诉方认为，我国
现有法律明文规定，国家机
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
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的，构成单位受贿罪。人民法
院作为司法机关，属于国家机

关的范畴，既然存在索取、非
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
利益的犯罪事实，就应该构成
受贿罪，自然也应该受到刑事
审判。而且它作为国家审判机
关，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
家机关，具备了被告单位的资

格要求。不能因为它具有审判
机关这一相对较为特殊的身
份，就不受法律制约，就不承
担刑事责任。

8日当天进行的是法庭
调查，首先接受法庭讯问的
是被告单位乌铁中院。对公

诉机关指控乌铁中院涉嫌单
位受贿罪的指控，乌铁中院

的诉讼代表人说，收受财物
是事实，但合同是以乌铁中
院法官协会的名义签订的，
收受的感谢费、赞助费等钱
款都进入了法官协会的账
户，并没有进入乌铁中院的
账户，乌铁中院不应成为本

案的被告单位。
在讯问杨志明时，杨志明

说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属
实。他说乌铁中院以法官协会
的名义与拍卖公司签订协议，
是参照当时其他一些法院的
习惯做法，对于公诉机关指控

的其个人受贿、贪污事实，他
认为都不属实，说这些都是借
款，并已全部归还。

蔡红军说，相关的决定
都是由院党组讨论决定的，
他并不知情，他只是按职责
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王青

梅说，自己只是违反了财务
纪律，并没有违反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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